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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经济特区居民生活用水电燃气价格管理若干规定》

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注】

1.【制定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深圳经济特区居民生活用水电燃气价格管

理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广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

令第 164 号）《深圳市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若干规定》（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196 号）、市场监管总

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国市监法规〔2022〕2 号）等法律法规规

章和有关文件规定，结合执法实践和行政处罚听证适用范围关于较大数额罚款的规定，制定本裁量权

基准。

2.【违规加收幅度】本裁量权基准中“违规加收费用单价超过政府定价标准”计算方式为：

⑴代收费人以超出居民生活用水、电、燃气政府定价标准收取费用的：（代收费人收费单价-政

府定价标准）/政府定价标准；⑵代收费人加收其他费用的：代收费人加收其他费用折算单价/政府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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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标准。

3.【实施同一性质违法行为】本裁量权基准所称“实施同一性质违法行为”，指代收费人实施违

反《若干规定》同一条款的违法行为。

4.【罚款次数】自最后一次罚款处罚决定书作出之日起 24 个月内未再实施同一性质违法行为的，

罚款次数重新计算。

5.【不予处罚、免于处罚和减轻处罚】具备法律、法规、规章不予处罚、免于处罚和减轻处罚情

形的，行政处罚从其规定。

6.【具有多种情形】同时具有两个及以上从重处罚情形且不具有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形的，按照

各情形对应处罚标准中最高一档处罚款；具有两个及以上从轻处罚情形且不具有从重处罚情形的，按

照各情形对应的处罚标准最高一档处罚款。其他同时具有多种情形的，按照过罚相当的原则，综合考

量确定罚款数额。

7.【罚款数额】本裁量权基准处罚标准按照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

权的指导意见》（国市监法规〔2022〕2 号）第十条第三、四项“本意见汇总下列用于的含义如下：

（三）从轻行政处罚……的数额应当在从最低限到最高限这一幅度中较低的 30%部分。（四）从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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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处罚……罚款的数额应当在最低限到最高限这一幅度中较高的 30%部分”确定。

8.【以上、以下】本裁量权基准中“以上”“以下”均包含本数。

9.【解释主体】本裁量权基准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10.【适用期限】本裁量权基准自 2025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为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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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

行为

基本

编码
设定依据

处罚种类

及幅度

裁量

阶次
适用条件 处罚标准

实施

主体

1

代收费人

未按照居

民生活用

水、电、

燃气政府

定价和使

用人实际

使用数量

收取费

用，或者

加收其他

费用的行

为

440225
07X001

《深圳经济

特区居民生

活用水电燃

气价格管理

若干规定》第

七条 代收

费人应当按

照居民生活

用水、电、燃

气政府定价

和使用人实

际使用数量

收取费用，不

得加收其他

费用。

第十二条

代收费人违

反本规定第

予以警告并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

未改正的，对单

位处五万元以上

二十万元以下罚

款，对个人处二

千元以上二万元

以下罚款。

从轻

1.初次被处罚款，且违规加收费用单价超

过政府定价标准不足 30%的

代收费人为单位的，罚款 50000元。

代收费人为个人的，罚款 2000元。

街道

办事处

2.初次被处罚款，且违规加收费用单价超

过政府定价标准 30%（含）至 50%（不

含）的

代收费人为单位的，罚款 70000元。

代收费人为个人的，罚款 4000元。

3.初次被处罚款，且违规加收费用单价超

过政府定价标准 50%（含）至 70%（不

含）的

代收费人为单位的，罚款 90000元。

代收费人为个人的，罚款 7000元。

4.因未按照使用人实际使用数量收取费

用，初次被处罚款的

代收费人为单位的，罚款 70000元。

代收费人为个人的，罚款 4000元。

5.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从轻处罚的其他

情形

代收费人为单位的，罚款 50000元

以上 95000元以下。代收费人为个

人的，罚款 2000元以上 7400元以

下。

一般

1.初次被处罚款，且违规加收费用单价超

过政府定价标准 70%（含）以上的

代收费人为单位的，罚款 125000
元。代收费人为个人的，罚款 11000
元。

2.因违反《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第二

次被处罚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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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条的规定，

未按照居民

生活用水、

电、燃气政府

定价和使用

人实际使用

数量收取费

用，或者加收

其他费用的，

由街道办事

处予以警告

并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未

改正的，对单

位处五万元

以上二十万

元以下罚款，

对个人处二

千元以上二

万元以下罚

款。

从重

1.因违反《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第三

次被处罚款的

代收费人为单位的，罚款 180000
元。代收费人为个人的，罚款 17000
元。

2.违反《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且伪造、

隐匿、破坏证据的

3.违反《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且以拒

绝提供相关资料、拒绝接受询问调查、拒

绝配合现场检查等非暴力方式拒绝、阻碍

执法的

4.因违反《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第四

次及以上被处罚款的

代收费人为单位的，罚款 200000
元。代收费人为个人的，罚款 20000
元。

5.违反《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且以暴

力方式拒绝、阻碍执法的

6.违反《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且对投

诉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的

7.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从重处罚的其他

情形

代收费人为单位的，罚款 155000
元以上 200000元以下。代收费人

为个人的，罚款 14600 元以上

20000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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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

行为

基本

编码
设定依据

处罚种类

及幅度

裁量

阶次
适用条件 处罚标准

实施

主体

2

代收费人

未提供发

票或者收

据，或者

提供的发

票、收据

未 载 明

水、电、

燃气价格

和实际使

用数量的

行为

440225
07X002

《深圳经济特

区居民生活用

水电燃气价格

管 理 若 干 规

定 》 第 八 条

代收费人收取

水、电、燃气

费用，应当提

供发票或者收

据。发票或者

收据应当载明

水、电、燃气

的价格和实际

使用数量。

第十三条 代

收费人违反本

规定第八条的

规定，未提供

发 票 或 者 收

据，或者提供

予以警告并责

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对

单位处一万元

以上五万元以

下罚款，对个人

处一千元以上

一万元以下罚

款。

从轻

1.初次因未提供发票或者收据，或者提供的

发票、收据未载明水、电、燃气价格和实际

使用数量被处罚款的

代收费人为单位的，罚款 10000
元。代收费人为个人的，罚款1000
元。

街道

办事处

2.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从轻处罚的其他情

形

代收费人为单位的，罚款 10000
元以上 22000元以下。代收费人

为个人的，罚款 1000 元以上

3700元以下。

一般

第二次因未提供发票或者收据，或者提供的

发票、收据未载明水、电、燃气价格和实际

使用数量被处罚款的

代收费人为单位的，罚款 30000
元。代收费人为个人的，罚款5500
元。

从重

1.第三次因未提供发票或者收据，或者提供

的发票、收据未载明水、电、燃气价格和实

际使用数量被处罚款的

代收费人为单位的，罚款 40000
元。代收费人为个人的，罚款8000
元。

2.违反《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且伪造、

隐匿、破坏证据的 代收费人为单位的，罚款 45000
元。代收费人为个人的，罚款9000
元。

3.违反《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且以拒绝

提供相关资料、拒绝接受询问调查、拒绝配

合现场检查等非暴力方式拒绝、阻碍执法的

4.第四次及以上因未提供发票或者收据，或

者提供的发票、收据未载明水、电、燃气价

格和实际使用数量被处罚款的

代收费人为单位的，罚款 50000
元。代收费人为个人的，罚款

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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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票、收据

未载明水、电、

燃气价格和实

际 使 用 数 量

的，由街道办

事处予以警告

并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未改

正的，对单位

处一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罚

款，对个人处

一千元以上一

万 元 以 下 罚

款。

5.违反《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且以暴力

方式拒绝、阻碍执法的

6.违反《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且对投诉

举报人、证人打击报复的

7.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从重处罚的其他情

形

代收费人为单位的，罚款 38000
元以上 50000元以下。代收费人

为个人的，罚款 7300 元以上

10000元以下。


